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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9月 10日南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 
 
 

 谨随函附送给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主席的一封信的副本，内容涉及两个

参与谈判国家有争议地区和有权利主张地区(见附件)。 

 请将本函向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分发为荷。 

 

          常驻副代表 

          临时代办 

          弗朗西斯·纳扎里奥大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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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9月 10日南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信的附件 
 

  有争议地区和有权利主张地区 
 

 现就上述主题写信给你，对下列情况表达我国政府日益深切的关注： 

(1) 谈判中未讨论如何建立认真和实际的机制，以解决边界沿线有权利主张

地区的地位问题； 

(2) 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和苏丹政府最近均声称，南苏丹共和国同意将

处理有权利主张地区一事排除于目前正在制定职权范围的非洲联盟边界专

家小组进程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两国和

担任双边谈判调解人的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通过谈判“解决有争议和有权利

主张的边界地区地位问题”(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2012 年 4 月 24 日公报第 13㈢段；

安全理事会 2012 年 5 月 2 日第 2046(2012)号决议第 2㈢段)。非洲联盟和平与安

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授权并未要求对这两类争端地区给予任何优先

处理或采取不同处理方式。迄今为止，苏丹严重违反此授权，顽固拒绝就任何和

平解决有权利主张地区的机制进行谈判。 

 到目前为止，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已向双方提供几份关于边界的文件。

但如你所知，小组在这些文件中均未就有权利主张地区提出认真的谈判进程。这

些文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解决有争议地区，而将解决有权利主张地区一事变为仅

仅是双方交换信息，然后又是一系列谈判回合，以确定原来授权双方在 2012 年 8

月 2 日之前就达成的解决进程，而此期限现已延至 9 月 22 日。没有一件事规定

了时限，也没有提出任何能确保真正作出决定的东西。南苏丹共和国代表团每次

收到小组的此类文件后，均向你和你的工作人员提出了这种关切。 

 如要完成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予的任务，给边

界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则上述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有权利主张地区仍将处

于未决和大体上军事化的状态(即便苏丹政府最终接受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

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安全地图，从而设定非军事化边境安全区，情况仍

将如此)。 

 此外，除未能解决有权利主张地区问题外，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最近为

商定的非洲联盟边界专家小组进程提出的职权范围还使这一情况更加严重。自非

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一开始提出在边界专家调解下开展新的谈判(后来并入了

更明确规定的小组进程)这一问题以来，南苏丹共和国一贯声明，任何此类机制

均须同时解决有权利主张地区问题。虽然有可能优先解决有争议地区问题，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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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有权利主张地区问题建立其他平行和类似的机制，则这些地区也应列入小

组进程。 

 例如，南苏丹共和国代表团 2012 年 6 月 23 日对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就

“苏丹共和国与南苏丹共和国关于解决有争议地区地位问题和相关事务的协议”

所提建议作出评论和修改时，便阐明了这一立场。南苏丹共和国在其评论和修改

中，不得不在所有应提及而未提及有权利主张地区之处添加该词。此外，8 月 4

日最后一轮谈判结束时，南苏丹共和国边界谈判小组包括首席谈判代表还会见了

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及其三名选定的小组进程成员。会见结束时，南苏丹共

和国首席谈判代表明确表示，南苏丹共和国代表团需要核准小组进程的职权范

围。他还表示，虽然南苏丹共和国同意对有争议地区采用该机制，但职权范围也

必须表明小组进程也适用于有权利主张地区。 

 尽管如此，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向双方递交的小组进程职权范围第一稿

(2012 年 8 月 8 日)未提及有权利主张地区，也未解释为何不提。为此，南苏丹共

和国边界谈判小组组长迈克尔·马库埃与南苏丹共和国首席谈判代表讨论此事

后，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写信给你，表明我国政府对职权范围感到失望。信中说：

“按照商定，专家应就有争议地区和有权利主张地区的地位提出无约束力意见，

而不是仅就五个有争议地区提出意见”。这位部长还说“职权范围完全不提有权

利主张地区”，并要求对职权范围作出相应修订。事实上，有鉴于以往这个问题

上的口头和书面意见交换(本函对其中一些意见有详细引述)，令人不解的是你随

后在 2012 年 8 月 17 日的答复中说，关于小组进程的谈判“其中未谈到任务应包

括有权利主张地区”。同样令人不解的是，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在最后一轮

谈判期间说，南苏丹共和国同意将有权利主张地区问题排除于非洲联盟边界专家

小组进程之外。 

 鉴于上述情况，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和苏丹最近关于南苏丹共和国代表

团同意将有权利主张地区问题排除于非洲联盟边界专家小组进程之外(但迄今未

就解决有权利主张地区问题提出类似的机制)以及南苏丹共和国代表团现在提出

此事给解决有争议地区问题设置了障碍的说法是完全错误和不可接受的。这些说

法不利于谈判，也无法使我们更接近于完成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赋予的任务。也不应以这些说法掩盖下述事实：苏丹政府仍拒不确认，

更拒不同意，就建立和平解决有权利主张地区最终地位的机制展开谈判。 

 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是中立调解人，担负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和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交给的具体任务，不应由于它未同时促进以认真和实际方式最

终解决有权利主张地区问题而使人感到它在帮助苏丹违反规定。非洲联盟和平与

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规定，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必须以对有争议

地区所抱的同样认真的态度处理有权利主张地区。这正是南苏丹共和国代表团一

再向小组提出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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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心，南苏丹政府仍同意将有争议地区问题交给非洲联盟边界专家小组进

程解决，作为限期达成这些地区最终解决方案的第一步，然后才诉诸仲裁(如仍

有必要)。然而，同意这一点决不是以下述条件为代价，即：在未商定解决有权

利主张地区问题的类似机制的情况下，将该问题排除于此进程之外。南苏丹共和

国当前期待收到经修订的小组进程职权范围，其中包括处理有权利主张地区问

题，或者收到一项新建议，其中包含认真、深思熟虑和有时限的和平解决有权利

主张地区问题的进程。在达成解决有争议地区问题的协议的同时，也必须达成解

决有权利主张地区问题的协议。最终，两个协议可同时提交非洲联盟边界专家小

组进程，也可通过两个不同但同样合适的进程获得平等对待。 

 只有当所有争端地区问题均获解决之时，才能消除南苏丹共和国和苏丹共同

边界沿线和平与稳定所面临的威胁。为此，南苏丹共和国代表团时刻准备继续真

诚协助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按照其任务，在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提出

的 2012 年 9月 22日最后期限前解决有争议地区和有权利主张地区的最终地位问

题。 

 

          南苏丹共和国 

          内阁事务部长兼首席谈判代表 

          丁格·阿鲁尔·库勒(签名) 

 


